臺北市112年度國民小學推動兒童深耕閱讀
[bookmark: _GoBack]「我是小主播」專業知能研習實施計畫

1、 依據
1、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國民中小學閱讀推動計畫作業要點。
2、 臺北市112至115年度國民小學推動兒童深耕閱讀工作計畫。
2、 目的
1、 配合國家教育政策，培養學生媒體素養。
2、 結合讀報教育，幫助學童反思媒體與自身關係。
3、 透過認識媒體及組織作品過程，建立運用媒體的正確方法。
3、 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教育局）
4、 承辦單位：臺北市文山區萬興國民小學（以下簡稱萬興國小）
5、 活動內容說明
1、 參加對象：臺北市公私立國民小學四、五年級學生，採組隊報名，每隊學生2至3人，且須有帶隊老師1人。
2、 研習地點：萬興國小活動中心3樓視聽教室。
3、 研習日期：112年3月11日(星期六)及112年4月8日(星期六)，共2天。
4、 報名日期及方式：
(1) 即日起至112年3月2日(星期四)止。
(2) 請填妥附件報名表，將「核章後」報名表掃描為PDF檔，以電子郵件方式寄送至萬興國小設備組李老師(電子信箱：cotlee1029@wxes.tp.edu.tw)。
5、 錄取名額及方式：
(1) 以110人為限，額滿即止。
(2) 每校錄取一隊，並依報名先後順序錄取；若仍有名額，再依序錄取各校其他隊伍。
(3) 錄取名單於112年3月3日(星期五)上午公告於萬興國小學校網頁－校外研習訊息。
6、 每隊參加研習請至少攜帶一台數位相機或可攝影及傳輸檔案之智慧型手機、筆記型電腦(先上網下載安裝「威力導演」試用版) 、耳機、隨身碟，並事先完成充電，若需傳輸線請自備。
7、 研習午餐須自理。(現場可代訂當天午餐)
8、 本局將於112年9-10月辦理「我是小主播比賽」，詳細辦法及比賽主題另案公布。未參加研習者，仍可報名參加比賽。

9、 課程內容：
	日  期
	時   間
	內        容
	講  座

	3月11日
(星期六)
	8：50～10：20
	揭開新聞的神秘面紗
媒體素養、新聞概念、假新聞
	張嘉倫老師(主講)
鄭智仁老師(助教)

	
	10：30～12：00
	動/靜態攝影
構圖、鏡頭語言、攝影技巧
	鄭智仁老師(主講)
張嘉倫老師(助教)

	
	12：00～13：00
	午餐／分組實作
	分組實作助教(2名)

	
	13：00～14：30
	新聞專題寫作
用影像說故事
	張嘉倫老師(主講)
鄭智仁老師(助教)

	
	14：40～16：10
	專題企劃
概念心智圖、時程規劃、作業說明
	鄭智仁老師(主講)
張嘉倫老師(助教)

	回 家
作 業
	「學校特色」報導：以學校發展的特色為主題，例如校隊、社團、課程，尋找適合的題目，拍攝相關報導。採訪人物不要超過3位，須撰寫新聞稿（200~300字）。
· 新聞稿電子檔請於112年3月26日(星期日) 前寄至：  gallon100100@yahoo.com.tw或 evoq0801@gmail.com。以先收到先修改、寄回為原則。講師會在112年3月30日(星期四)前，將修改好的新聞稿回寄，讓各校可以進行旁白錄音。
· 請將影片、新聞稿、錄音檔等素材存於USB，以利112年4月8日(星期六)影片剪接課時使用。
· 112年4月8日(星期六)成果發表，每組以2分鐘為限，剪輯後的影片總長，建議不超過1.5分鐘，拍攝影片前，請先規劃內容、與受訪者充分溝通，以免拍攝過多，造成剪接困難。
★ 112年4月8日(星期六) 攜帶物品：筆記型電腦(先下載安裝「威力導演」試用版)、耳機、USB(含影片、新聞稿、錄音檔)、新聞稿紙本。

	4月8日
(星期六)
	8：50～10：20
	影片剪接教學
影片剪接概念與「威力導演」教學
	鄭智仁老師(主講)
張嘉倫老師(助教)

	
	10：30～12：00
	作品剪接
剪接「學校特色」報導影片
	

	
	12：00～13：00
	午餐／分組實作
	分組實作助教(2名)

	
	13：00～14：30
	口語表達訓練
播報儀態與口條練習
「我是小主播」歷年得獎作品評析
作品賞析、小主播比賽Q & A
	張嘉倫老師(主講)
鄭智仁老師(助教)

	
	14：40～16：10
	成果發表
主播播報新聞稿
導播播放採訪畫面
	



6、 經費：由教育局經費項下支應。
7、 獎勵：承辦本活動有功人員從優敘獎，以資鼓勵。
8、 本計畫經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臺北市112年度國民小學「我是小主播」專業知能研習報名表
	就 讀
學 校
	臺北市          區          國小

	參加團隊
	參加學生一
	參加學生二
	參加學生三

	班  級
	       年級
	       年級
	       年級

	姓 名
	
	
	

	
	帶隊教師(限一人)
	學校承辦人

	姓 名
	
	

	電 話
	(O)
(行動)
	(O)
(行動)

	E-mail
	(請務必填寫)
	(請務必填寫)

	承辦人：              教務主任簽章：             校長簽章：


備註：
1、 請詳閱實施計畫。
2、 請於112年3月2日(星期四)前，填妥附件報名表，將「核章後」報名表掃描為PDF檔，以電子郵件方式寄送至萬興國小設備組李老師(電子信箱：cotlee1029@wxes.tp.edu.tw)。
3、 每隊參加研習請至少攜帶一台數位相機或可攝影及傳輸檔案之智慧型手機、筆記型電腦(先上網下載安裝「威力導演」試用版) 、耳機、隨身碟，並事先完成充電，若需傳輸線請自備。
4、 研習兩天午餐請自理。(現場可代訂當天午餐便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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